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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产权冲突的协调机制

黄喆诚

（广州工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800）

摘　要：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创新活动中的一种，是当今形势下创新活动的必然选择。产学研协同创新各主体间是竞合关系，一方利益的增

多，必然伴随着另一方利益的减少。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核心程序是投入创新资源获取高新技术，知识产权是创新资源和高新技术的载体，

知识产权冲突是产学研协同创新各主体争夺利益的根本。知识产权冲突贯穿产学研协同创新始终，影响着协同创新的过程和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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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s one of the innovation activities and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re is a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ubjects of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e increase of one party’s interests will inevitably be accompanied by the decrease of the other party’s interests. The core procedure of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s to invest innovation resources to obtain high-te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the carrier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high-tech. The confli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the basis for each subject of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o 
compete for interes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flict runs through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and affects the process 
and succes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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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合作的启动者是产业界 , 起点是学术界、科研界的研究
开发活动 , 产业界经过市场实践取得成功 , 最终实现在高科技层次
上的创新。知识产权是产学研进行协同创新的核心要素，也是各主
体分配利润的关键因素。知识产权的应用和获得是产学研协同创新
的本质，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知识产权冲突难以避免。知识产权冲
突会阻碍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顺利进行，给协同创新过程造成麻烦和
损失，甚至可能导致产学研协同创新走向破裂。

一、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涵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指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三个主体在政府、

科技中介机构及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引导下，以优势集成、资源
共享和体制机制创新为前提，以深度参与、分工协作、联合攻关、
平台共建、利益共享、风险分担为准则，投入各自的优势资源，各
主体齐心协力进行人才培养、科学研发、生产营销等活动。经过精
准阐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涵，可以认识到产学研协同创新就是，
企业向学研方供给资金、学研方向企业供给技术，受益于政府、科
技服务中介、金融机构等辅助主体的大力支持，产学研得以高效地
进行技术协同和知识创新的过程，另外其必要条件是组织协同。产
学研协同创新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依次是技术协同、知识协同、
组织协同。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产学研合作创新的进一步发展，产学研协
同创新比产学研合作创新更注重产学研各方之间关系的协调，产学
研协同创新除了要求创新主体协同外，还要求创新目标、组织、制
度和环境等的协调。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容不仅包括技术协同，还
有知识协同和组织协同。产学研协同创新存在组织协同的问题，良
好的组织协同能够减少产学研各方之间的分歧和摩擦，促进知识在
各创新主体间自由流动，知识协同效率显著提高，进而技术协同效
率也大大提高。

二、产学研协同创新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知识产权在法律上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知识产权的本质是

一种财产权，这种财产权是无形的、特殊的，是权利人对其智力成

果合法享有的权利。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知识产权包括合作过程中
投入的原有知识产权、阶段性创新成果和对阶段性创新成果后续改
进获得的成果。原有知识产权在合作形成时，就已经由合作者部分
地转移给其他合作者，签订了知识产权共享使用协议书，规定运行
阶段的共享范围、方式以及违约责任等。阶段性创新成果是在合作
者们投入自身资源的前提下，经过研究开发而得到了知识产权，多
采用专利、商业秘密等方式保护新成果，避免知识外溢，保证各个
合作者的利益。对阶段性创新成果后续改进获得的成果是创新主体
对阶段性创新成果进行改进的再创新所得，有必要好好处理这部分
知识产权归属的相关问题。把知识经过法律手段进行财产化得到知
识产权，归根结底知识产权的组成内容是知识。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过程中，企业为知识的需求方，大学或
科研院所为知识的供给方，以技术契约为基础，实现知识持续稳定
地定向流动，各主体的功能为知识流动的可实现性奠定了基础，同
时良好的反馈路径得以建立。大学与科研院所比企业拥有更多的专
业性科研人才，学研方和企业的知识存量存在势差，随着协同创新
的展开，知识可以从研究机构流向企业 ; 企业拥有经营管理和生产
方面的知识，企业和学研方存在知识属性的差别，学研方拥有科学
技术方面的知识。知识在产学研各主体之间不断循环流动，产学研
各主体为了共同完成技术创新，进行了分工协作的协同创新契约安
排。

知识共享、知识创造以及知识优势形成是从知识流动角度对
产学研协同过程的划分。知识共享致力于实现各创新主体独自拥有
知识的跨组织流动与转移，因为各组织之间知识势差的存在，产学
研协同创新中的各创新主体成员通过交互学习其它成员一起共同分
享的知识，包括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追求把知识共享的过程变为
产学研整体系统竞争力与核心资源提高的过程。产学研协同创新顺
利运行、稳定健康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实现知识创造的并且持续知
识创造的过程，最终形成价值增值，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知识创造
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非线性的。知识优势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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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知识存量优势与知识流量优势，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本质追求。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本质是知识的流动，知识产权对知识的存在至关
重要。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最初时刻，各创新主体投入各自的知识
要素，这些知识要素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存在，协同创新的成果也是
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存在，包括之后其他主体对知识产权成果进行后
续改进再得到新的知识产权，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整个过程都是知识
流动的过程，与知识产权联系紧密。

三、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产权冲突的内容
企业、大学与科研院所以实现创新战略和提高创新能力为导

向，受到政府和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的引导和推动，通过签订契约建
立合作关系，从而使得产学研各方之间的资源从无序走向有序，或
者从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致力于实现整体效益大于部分效益之
和。产方通常资金充足，学研方具有知识优势，通过知识的流动、
资金的流动以及富有创造力的科技人员的流动，达到产学研主体间
知识共享、知识协同和知识创新，实现协同创新利润。产学研知识
产权冲突是指产学研因为知识产权的价值与文化、战略与目标、开
发、保护与利用、收益与风险等方面存在的不同程度的不相容或互
相排斥 , 产生了心理或行为上的摩擦和矛盾 , 可能导致回避、争执、
抵触或攻击等事件的行为。具有客观存在性，作用二重性，存在适
度性，以及无形性特征。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知识产权类型主要包括
技术类知识产权、标识类知识产权、著作类知识产权和信息类知识
产权。本文所探讨的知识产权主要定义为专利技术类的知识产权。

由于主体和客体方面的原因以及产学研之间竞合关系导致利
益分配的矛盾性，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知识产权冲突是客观存在、
不可消除的，但是有大小程度之分。在协同创新项目开始时，基于
对知识产权的表层认识，其可见的利益有限，谈判各方地位的悬殊，
弱势的一方会选择妥协，产学研各方比较容易达成一致协议 ；随着
协同创新项目的运行，由于知识产权特性导致一些冲突，协同创新
存在很多阻碍 ；协同创新项目得以进行以后，得到的创新成果可见
利益巨大，并且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存在，产学研各主体间冲突加剧。
随着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进行，知识产权冲突愈演愈烈，处理不好知
识产权冲突，不仅会使协同创新在中途破裂，还会减少原本的既得
利益，由于内部人员流动可能会导致损失，也会严重影响之后的协
同创新项目。研究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产权冲突的具体表现能够有
针对性地减轻产学研各主体间知识产权冲突、促进协同创新的顺利
进行。按照产学研进行协同创新的过程把产学研协同创新分为接洽
期，运行期，创新成果分配期三个阶段。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三个时期，
知识产权冲突贯穿始终，每一阶段知识产权冲突表现形式不同，接
洽期知识产权冲突主要表现为知识产权范围限定问题、知识产权评
估失准，运行期知识产权冲突主要表现为知识产权信息不对称、知
识产权信息泄露、单方违约造成知识产权损失，创新成果分配期知
识产权主要表现为知识产权成熟度认识分歧、知识产权归属分歧、
知识产权交易费用分歧、知识产权利益分配纠纷、知识产权保护形
式选择分歧、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纠纷、知识产权法律诉讼纠纷。

四、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产权冲突的协调机制
建立并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产权冲突的协调机制，对知

识产权实行科学管理，减轻知识产权冲突程度，是协同创新高效运
转的关键。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渐趋完善，但对知识产权冲突协调
机制鲜有关注。知识产权冲突协调管理机制涉及所有知识产权分支
内容和市场监管部分，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产权冲突协调机制有 ：
利益协调机制、整体目标与个体目标协调机制、政策协调机制和第
三方协调机制。

1、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利益协调机制
产学研协同创新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知识产权冲突的内

在机理，相应地，为了减轻知识产权冲突，应当建立利益协调机制。
增加协同创新额外收益，减少协同创新额外成本，设置适当的利益
分配比例，设定较高的违约金数额能够减少知识产权利益分配纠纷，
减轻知识产权冲突程度，促使知识产权演化博弈向可协调冲突的稳
定策略演化。利益协调机制主要几方面 ：第一，增加协同创新额外
收益。协同创新额外收益越多，产学研各主体越会主动协调知识产
权冲突，减轻知识产权冲突程度，致力于协同创新的成功。第二，
减少协同创新额外成本。减少协同创新额外成本，建立产方和学研

方之间更好的沟通桥梁，能够让协同创新有更大发挥空间，减少产
学研各主体之间的知识产权冲突，减轻知识产权冲突程度。第三，
设置恰当的利益分配比例。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承担风险多
者多收益，承担风险少者少收益的原则设置利益分配比例，弘扬了
公平合理的经济原则，激发各主体协同创新积极性，减轻知识产权
冲突程度。第四，设定较高的违约金数额。产学研各主体通过签订
契约设定较高的违约金数额，使各主体必须按照契约约定行事，达
到约束各自主体行为，减轻知识产权冲突的目的。

2、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整体与个体目标协调机制
产学研协同创新整体目标与各主体个体目标之间的冲突是知

识产权冲突的根本机理，建立整体目标与个体目标协调机制，协调
整体目标与个体目标之间的冲突，加快产学研各方文化融合，培养
协同创新共同愿景，能够有效约束各主体的行为，加强各主体行为
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减少各主体之间的知识产权矛盾和冲突。在产
学研协同创新的共同愿景下，产学研各主体主动吸收传播有利的价
值理念，结合各主体文化特色，逐渐形成产学研协同创新特色文化，
知识产权冲突程度减轻，各主体间摩擦减少，产学研协同创新得以
顺利进行。产学研协同创新整体目标与各主体个体目标协调机制具
体包括增多战略对话和加强文化交流。加强战略对话，使得产学研
协同创新各主体了解其他主体的战略。增加文化交流，寻求共同的
文化认知，深层次理解其他主体的文化，能够加深对其他主体的认
识。

3、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政策协调机制
发挥政府职能，制定知识产权政策，减少知识产权冲突的发生，

营造良好的协同创新环境社会环境。知识产权政策通过对知识产权
相关问题的规定，能够有效减少知识产权冲突。良好的协同创新氛
围能够增强产学研各主体进行协同创新的意愿，增多各主体之间的
了解与信任，有利于减轻各主体之间的知识产权冲突程度，促进协
同创新顺利进行。第一，制定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制定知识产权法
律法规，能够更多地依法处理知识产权相关问题，更好地保证产方
和学研方知识产权的安全，更好地减轻知识产权冲突程度。第二，
制定协同创新政策。政府营造良好的协同创新社会环境，增强产学
研各主体进行协同创新的意愿，增加财政支持、拓展融资渠道、加
强知识产权教育等协同创新政策。通过加深协同创新各主体之间的
了解与信任，软化协同创新过程中硬约束，有利于减轻各主体之间
的知识产权冲突程度。

4、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第三方协调机制
第三方机构不完善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产权冲突的间接机

理，建立第三方协调机制能够减轻知识产权冲突程度。第三方协调
机制能够减少知识产权交易费用、减小资金融集成本以及减少协同
创新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增加科技服务中介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在
各主体之间的牵线，各主体之间优势资源的匹配流动，以及协同创
新项目的实施，都需要科技服务中介发挥协调功能。第一，加强科
技服务中介建设，完善科技服务中介体系，以期科技服务中介协调
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知识产权冲突，实现协同创新的成功。第二，
增多金融机构。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扩
宽融通资金渠道，创造多样化融资方式，使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
体制保障成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强大助力。第三，增设监管机构。
建立第三方监管机构，发挥对协同创新的监管作用，对协同创新过
程进行实时监督，能够减少协同创新各主体的道德风险，减轻知识
产权冲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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